
债券代码：136775                债券简称：16 中船 02 

143399                          17 中船 02 

163276                          20 中船 01 

163500                          20 中船 03 

185012                          21 中船 01 

185082                          21 中船 03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拟进行债务集中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拟进行债务集中情况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

资委”）《关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重组的通知》（国资发改革〔2019〕100 号），经国务院批

准，同意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工业集团”）

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重工集团”）实施

联合重组，新设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舶集

团”），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中船工业集

团和中船重工集团整体划入中国船舶集团（以下简称“本次重

组”）。本次重组实施后，中船工业集团的控股股东由国务院国资

委变更为中国船舶集团（100%控股），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

资委。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披露的《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告》。2021 年 10 月 21 日，上述公告

内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为整合资源，优化管理结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中国船舶集团将会根据相关要求，把中船工业集团和中船重工集

团的债务进行集中，后续将签署相关债务集中协议。 

根据上述安排，中国船舶集团拟将中船工业集团发行的下列

债券进行集中： 

 

 



单位：亿元、% 

序号 债券简称 
发行 

日期 

回售 

日期 

到期 

日期 

债券 

期限 

发行 

规模 

票面 

利率 
余额 

1 21 中船 03 2021-12-09 - 2024-12-13 3 20.00 2.97 20.00 

2 21 中船 01 2021-11-11 - 2024-11-15 3 20.00 2.98 20.00 

3 20 中船 03 2020-04-24 - 2023-04-28 3 30.00 2.38 30.00 

4 20 中船 01 2020-03-12 - 2023-03-16 3 20.00 2.95 20.00 

5 17 中船 02 2017-11-14 2022-11-16 2024-11-16 5+2 9.00 5.20 9.00 

6 16 中船 02 2016-10-14 2021-10-18 2023-10-18 5+2 55.00 2.65 0.06799 

债务集中后，上述债券简称和债券代码不变。债券存续期间，

中国船舶集团将承继上述债券的全部权利、义务，原签署的相关

法律文件对已发行的公司债券继续具有法律效力，不再另行签署

新的法律文件。中国船舶集团将按照各期债券的募集说明书、《中

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受托管理协议》《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2017 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国船舶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等相关协议的原条款和条件认真履行信息披露、

到期兑付等发行人所应尽义务，中船工业集团不再承担清偿等责

任。 

二、新债务人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1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华路 889 号 

法定代表人：雷凡培 

注册资本：11,000,000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11,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70B67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一）国务院授权管理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及

经营、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二）承担武器装备研发、设计、生

产、销售、服务保障业务。（三）船舶、海洋工程以及海洋运输、

海洋开发、海洋保护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修理、租赁、管

理业务。（四）动力机电装备、核动力及涉核装备、智能装备、电

子信息、环境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医疗健康设备以及其他民

用和工业用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及其销售、维修、服务、租

赁、管理业务。（五）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

（国家专项规定除外）。（六）成套设备及仓储物流，油气及矿产

资源的勘探、开发和投资管理，船舶租赁业务，邮轮产业的投资

管理。（七）勘察设计、工程承包、工程建设、建筑安装、工程监

理业务，军用、民用及军民两用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业务，技术培训业务的投资与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与发行人关系 

中国船舶集团与中船工业集团系同一控制人控制的主体，中

国船舶集团系中船工业集团的全资股东。 

（三）主要财务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1 年

末，中国船舶集团总资产 8,839.46 亿元（其中货币资金 2,147.03

亿元），总负债 5,118.81 亿元（其中流动负债 3,816.64 亿元），净

资产 3,720.65亿元。2021年度，中国船舶集团营业总收入 3,461.95

亿元，净利润 185.28 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92.68 亿元，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434.51 亿元，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7.47 亿元。 

三、相关决策情况 

中船工业集团作为中国船舶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按照内部决

策程序要求，经向中国船舶集团申请，本次中船工业集团公司债

券集中事项已经中国船舶集团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后续将召

开持有人会议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并披露持有人会议决议。 



四、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次债务集中完成后，中船工业集团将不再承担相关债券的

清偿义务，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偿债能力不会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中船工业集团承诺所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中船工业

集团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

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